
《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禁止使用高排

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》解读

2025 年 11 月 22 日，河源市人民政府印发了《河源市人

民政府关于调整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

告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，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，

有效期 5 年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通告》制定背景及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广东省大气

污染防治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

大气环境质量状况，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

机械的区域。

（一）上级文件有要求

2023 年 2 月，省生态环境厅等 13 部门《转发生态环境

部等部门关于〈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粤环函〔2023〕26 号）提出“逐步扩大禁止使用高排放非

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（低排区），及时更新低排区公告”的

要求。

（二）认定标准有调整

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22 年修正）第四十四

条规定：“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认定标准由省人民政府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”；粤环函〔2023〕26 号文明确：“高



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使用过程中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

物、排气烟度超过《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

量方法》（GB 36886-2018）所规定Ⅲ类限值的非道路移动机

械或者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（按非道路排放标准

生产的非道路用车）”。按最新文件要求，对《通告》中“高

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”进行重新界定。

二、《通告》目标任务

为进一步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环境监管，推动我市环

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，需要及时更新禁用通告。禁止销售和

使用高排放机械，并鼓励使用新能源机械，促进环境空气质

量改善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

三、《通告》主要内容

（一）明确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

本通告所指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为满足下列条件之

一，以柴油为动力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：1.未达到《非道路移

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第三、

四阶段）》（GB20891–2014）中第三阶段排放标准的（含不

明确排放阶段，即环保登记号码首位为 X 的机械）；2.排气

烟度不符合《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

（GB36886–2018）中规定的Ⅲ类限值。非道路移动机械是

指装配有发动机的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业设备，主要包括但

不限于以下机械类型：挖掘机、起重机、推土机、装载机、

压路机、沥青摊铺机、桩工机械、林业机械、叉车、牵引车、

摆渡车、非公路用卡车等。



（二）明确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时间和区

域

在下列范围内 24小时禁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：

源城区：源城区全域（含市高新区）。

江东新区：江东新区全域。

东源县：仙塘镇（含东源县城规划区）、新港镇、灯塔

盆地农高区产业园全域。

龙川县：县城规划区、深圳宝安（龙川）产业转移工业

园全域。

连平县：县城规划区、连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全域。

和平县：县城规划区、深圳福田（和平）产业转移工业

园全域。

紫金县：县城规划区、紫金产业园全域。

执行紧急任务的军用、警用、消防、救护、应急抢险机

械除外。

（三）明确违规使用的处理措施

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

非道路移动机械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

门依照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八十条规定进行处罚。

进口、销售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海关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条进行处罚。

（四）明确相关部门监管职责

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、水务、城市管理、



市场监管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组织施工单位向主管部门

和生态环境部门提供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清单，督促建立非

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台账和使用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

机械。

（五）明确实施时间

本通告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

四、常见问题解答与说明

（一）为什么要调整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

用区域？

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物主要有颗粒物和氮氧化物，

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产生直接危害。据估算，一台国三以

下排放标准的施工机械的尾气排放量相当于 50-80 辆国五小

汽车的排放量。继续实施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，有利

于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，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

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

（二）调整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的法律依据是

什么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广东省大气污染

防治条例》《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关于〈柴油货车污染治

理攻坚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粤环函〔2023〕26 号）、《广东

省臭氧污染防治（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协同减排）实施

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（粤环函〔2023〕45 号）等。

（三）违规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有何后果？

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，由生态环境等



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2 万元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工整治。

（依据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八十条）

（四）周末和节假日禁止使用吗？

《通告》所称“日”均指自然日，工作日、周末休息日

和节假日都禁止使用。

（五）如何查询非道路机械的排放情况

（1）已编码登记的机械：扫描二维码查询；

（2）未登记的：登录机动车环保网（www.vecc.org.cn）

查询。

（六）对市民有何意义？

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严格禁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

械在禁用区内使用，有效引导单位和个人自行淘汰高排放非

道路移动机械，大力减少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物排

放，提升我市空气质量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环境效益。

鼓励企业使用电动或氢燃料电池非道路移动机械；鼓励机械

所有人或使用人建立台账、使用达标机械，并办理编码登记，

做到合法合规使用。


